
12 公告 2018年4月26日 星期四

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明镜
WEEKLY周刊

浙江宝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9143478079Y），
遗失已开具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
发 票 代 码 3300174130，发 票 号 码
0028827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金华正路司法鉴定所东阳分所（注
册号：330708059）因转型升级要求，经
鉴定人会议表决通过，拟向司法行政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请相关债务债权人前
来清算，特此公告。

金华正路司法鉴定所东阳分所
2018年4月26日

注销公告

吕亚芹（身份证号码：360481197812243424）：
我局对你开展非医师行医的违法行为拟

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因无法以直接、留置、
邮寄等方式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甬
鄞卫医罚告〔2018〕4015 号），现依法公告送
达。对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你依法享有陈述、
申辩的权利，至此公告届满视为送达之日起3

日内逾期不行使将视为放弃上述权利，本机
关将依法作出行政处罚。根据《卫生行政处
罚程序》第五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本公告期限
为六十日，期限届满视为送达。

联系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学士路1221号，
联系电话0574-87418612

宁波市鄞州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法院公告
2018年4月26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7）浙0102民初2858号
王贤芳、王贤芬、王贤伟、王贤君、王粉娣、王

清：本院受理原告席昕玥诉你们转继承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4802号

徐杰、陈海娅：本院受理原告许吉与被告徐
杰、陈海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被告浙徐杰、陈海娅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7）浙 0102 民初 4802 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
判决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并预交上诉费，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1238号

张建华：本院受理周君燕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102 民
初1238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2776号

杨自民：本院受理原告韩瑛诉你追偿权纠纷一
案，原告诉请要求归还借款本金，承担诉讼费用。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
大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3551号

张少敏：本院受理袁海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送 达（2017）浙
0106 民初 355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4312号

王官贤：本院受理原告兰会琴诉你方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
浙 0106 民初 431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4314号

丁晓俊：本院受理原告黄俊强诉你方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
浙 0106 民初 431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1415号

袁金华：本院受理原告杨华仁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归还借款、支付利息，承担诉讼
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
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
内和30日。并定于2018年7月30日下午14时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4498号

徐亦琪：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龙福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诉你方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 0106 民初 4498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占昌盛（身份证号码：360428198603171412）：
我局对你开展非医师行医的违法行为拟

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因无法以直接、留置、
邮寄等方式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甬
鄞卫医罚告〔2018〕4016 号），现依法公告送
达。对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你依法享有陈述、
申辩的权利，至此公告届满视为送达之日起3

日内逾期不行使将视为放弃上述权利，本机
关将依法作出行政处罚。根据《卫生行政处
罚程序》第五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本公告期限
为六十日，期限届满视为送达。

联系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学士路1221号，
联系电话0574-87418612

宁波市鄞州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占大红（身份证号码：360428197109201415）：
我局对你开展非医师行医的违法行为拟

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因无法以直接、留置、
邮寄等方式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甬鄞
卫医罚告〔2018〕4011 号），现依法公告送达。
对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你依法享有陈述、申辩
的权利，至此公告届满视为送达之日起3日内

逾期不行使将视为放弃上述权利，本机关将依
法作出行政处罚。根据《卫生行政处罚程序》
第五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本公告期限为六十
日，期限届满视为送达。

联系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学士路1221号，
联系电话0574-87418612

宁波市鄞州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杭州彬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义乌林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通知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杭州彬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义乌林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的
《债权转让协议》（日期为2018年4月18日），杭州彬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将其对债务人本金20,780,395.00
元债权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
给义乌林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彬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义乌林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义乌林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
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义乌林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

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杭州彬舜联系电话：0571-81901958
义乌林桥联系电话：0571-81968304

杭州彬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义乌林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8年4月26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3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义乌林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的利息（截止2013年11月12日）、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

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银行垫付
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3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浙江莹冠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湖州织里泰润纺织有限公司

湖州神格电器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

借款合同编号

S335103M120110167456 S335103M120110179413 S335103M120110202816 S335103M320110212415

S335110M320120004268

S335101M320120060156 S335101M320120060444 S335101M320120060645 S335101M120120008363

本金（截止2017年3月31日）

8,008,593.00

1,966,630.00

10,805,172.00

20,780,395.00

欠息（截止2013年11月12日）

2,248,001.26

537,808.78

1,561,347.08

4,347,157.12

担保人

丁红心、丁红卫、丁红权、丁文娥、丁玉林、仰根妹、曹宝发、丁子文

安吉福钢管业有限公司；章国奇、王秀莲夫妇；陈素忠；李伟峰；

湖州博远纺织服装有限公司；汤林江；白鑫兰；

根据转让方林友胜与受让方江建敏签订
的《债权转让协议书》，林友胜已将依法享有
的对温州贝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全部债权
（包括主债权、担保债权以及相关权利权益）
依法转让给江建敏。

根 据（2015）温 瑞 商 初 字 第 2204 号 、
（2015）温瑞商初字第 2205 号民事判决，债务
人温州贝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欠款为本金
1759万元以及相应利息。该债务由抵押人南
京佰斯特机械有限公司以坐落于南京市溧水
县开发区城北5号厂房及国有土地使用权提
供抵押担保；由保证人浙江双剑机械科技有

限公司（原温州双剑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徐
胜宁、徐胜岳、孙成、罗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现通知债务人温州贝德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以及担保人南京佰斯特机械有限公司、浙
江双剑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徐胜宁、徐胜岳、
孙成、罗伟向江建敏履行还款（担保）义务，具
体 金 额 以（2015）温 瑞 商 初 字 第 2204 号 、
（2015）温瑞商初字第2205号民事判决确定的
金额为准。

特此通知
林友胜 江建敏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通知书

浙江太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杭州布谷致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太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杭州布谷致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浙江太融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杭州布谷致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以公告
方式通知借款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杭州布谷致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
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
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联系电话：

1、浙江太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0571-86702792
2、杭州布谷致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浙江太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布谷致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4月26日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宁波力帆全顺贸易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7年5月20日24时) 单位：元

借款合同编号

2015年(科技)字0135号、2014年(科技)字0222号

担保合同编号（签订时间）

2015年科技(保)字0011号、2014年科技(抵)字0106号

本金

27599946.48

欠息

2520172.48

担保人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蛟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神鸽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不良资产包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

简称“我分公司”）拟对所持有的 1 个资产包（编号：
hz2018-0417号）进行处置，特发布此公告。

本资产包总金额为[17024.19]万元，包含债权[19]户，涉
及本金[13672.39]万元，利息[3351.80]万元，抵债资产[0]项，
金额[0]万元（包内债权本金金额的截止日为[2018年[3]月
[31]日，抵债资产金额为抵债金额或抵债时的公允值），分布
在浙江省的湖州、绍兴等[2]个地区。

具体分布见右表：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分公司不对其承

担任何法律责任。 我分公司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

资产包内的项目和处置方案作适当调整。如有调整，调整
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

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资产包内每项资产的详细情
况 请登录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外网站www.
coamc.com.cn 查询,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本资产包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

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并应具备财务状况良好、拥有充分支付能力等条件；交易对
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
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
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
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
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办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
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
限为自发布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

联系人：盛经理
联系电话：0571-87163157
通讯地址：杭州是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5楼531
邮编：310006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571-87163165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4月26日

序号

1

2

分布地区

绍兴

湖州

合计

债权资产（本金，万元）

3483.86

10188.53

13672.39

绍兴世界贸易中心有限公司：
债务人陆文龙、陆益欣已于二〇一八

年四月八日将与贵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
卖合同》中约定的应支付给你公司的剩余
购房款人民币陆万元整提存于我处。请
你公司携带相关证明材料前来我处领取
提存标的物。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公证处

提存通知书

伟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马俊杨：

浙江冠宇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依据
（2015）杭下商初字第239号【（2015）杭下执民
字第2021号】案 依法享有的主债务人为 伟基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马俊杨 ，截至 2017 年 5
月 5 日债权本金为 ￥3901799.- 元，并依法
享有依据生效法律文书产生的相应利息及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等（含该债权形成或
转化的其他相应资产及权利或孳息）债权，经
合法程序转让给胡嘉阳，与该债权资产有关
的优先受偿权、担保权利及其他相应一切权
利也一并转让给胡嘉阳。

上述债权资产转让后，由胡嘉阳行使债
权人的一切权利，请各债务人、担保人和其他
义务人，或债务人、担保人和其他义务人的权
利义务承继人，自本收到通知书之日起，向胡
嘉阳履行还款义务、承担相应责任。

特此通知！
转让方：浙江冠宇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石祥路439号。
受让方：胡嘉阳
地址：浙江省东阳市吴宁街道利民巷81

号，电话：13385796508
2018年4月26日

债权转让及催收通知书


